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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项目概况

1.1项目概况

北辰区大张庄示范镇民安路（居住项目13）地块场地位于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镇南韩路北侧，津围公路西侧。地块调查总面积134328m2。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中小学及幼儿园用地、垃圾处理用地和其他市政基础设施用地。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天津市辰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2调查范围 

本次所调查场地四至范围为：东至津围公路，南至规划永居道，西至规划民安路，北至规划永宁道，具体位置见图1.3-1。本地块调查范围见图1.3-2，地块主要拐点坐标（天津90直角坐标系）如表1.3所示。本次调查采用的高程系统为天津1972年大沽高程系（2015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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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地块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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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调查范围图

  本次调查范围为该地块核定用地图的蓝线范围内用地，见图1.3-2，总用地面积为134328.0平方米，包括界内建设用地面积92899.9平方米，界外处理面积

41428.1平方米。具体角点坐标如表1.3所示：
表1.3 调查范围坐标一览表
	位置
	序号
	方位
	X坐标
	Y坐标

	调查范围
	Y1
	西北角
	322871.669
	100682.364

	
	Y7
	西北角
	322859.201
	100670.373

	
	Y5
	西南角
	322583.969
	100693.137

	
	Y6
	西南角
	322595.491
	100680.677

	
	Y4
	东南角
	322602.304
	101162.369

	
	Y2
	东北角
	322871.669
	101153.005


1.3 场地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北辰区大张庄示范镇民安路（居住项目13）地块地块现状分为两部分：地块东南侧为LG南王平希望小学（空置）及天津焱尔高煤业有限公司（停产），其余部分为农业用地（目前种植水稻）。场地现状照片见图 2.3-2。具体如下：
（1）场地内整体较为平整，无建筑垃圾及废弃物堆放情况；
（2）未发现可见污染源，未发现已被污染的痕迹；

（3）场地内无地表污水坑及其他排污痕迹，无异味和地面腐蚀的情况；

（4）未发现化学品腐蚀或泄漏的痕迹；
（5）无地下管线电缆等分布。
2.3.4 场地周边土地利用概况

本项目调查地块周边原以南王平村、小芦庄为主。地块东侧的津围公路早在2004年以前已经建成通车，路东侧分布零星小型企业及加工厂。自2005年底起津围公路以东陆续有工程建设开展；自2009年底起周边村庄亦陆续拆迁，目前大多已成为空地。现状详见图2.3-4。
第二章 场地污染情况识别
通过对调查地块的使用情况分析可知，调查地块历史上为耕地及小学、煤场，耕地面积占地块面积约85%，LG南王平中心希望小学约占地块面积8%，煤场约占地块面积7%。目前本项目调查地块大部分仍作为农业耕地使用，地块东南侧的LG南王平中心希望小学已经为空置状态，天津市焱尔高煤业有限公司也已停产。
（1）场地作为耕地使用期间，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等作物。有机氯农药、有机磷农药因效率高、成本低、使用方便等特点被普遍用于作物防治病虫害。喷洒的农药残留于土壤中，随着地下水迁移，可能对调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造成影响；耕地在使用期间为提高作物产量，可能使用到化肥，而常用化肥磷肥生产过程中常被带入镉、铬、汞及砷等重金属，在施肥过程中这些重金属可能渗入土壤或地下水中，随着地下水迁移，可能造成场地内土壤及地下水重金属污染。
（2）场地内的LG南王平中心希望小学目前存放了机械农具设备，焱尔高煤业有限公司也可见大型机械设备，这些设备用油不慎滴落，可能造成调查地块总石油烃、多环芳烃污染。
（3）灌溉渠边经常被种植上大豆、花生和一些蔬菜，种植过程中会使用农用塑料膜，塑料膜在生产过程中会添加酞酸酯类增塑剂，因此残留于土壤中的塑料膜可能造成调查地块酞酸酯污染。
（4）灌溉渠同时可能会作为周边鱼塘水源的补给或排泄通道。鱼塘所使用的含氯的消毒剂、硫酸铜、生石灰等物质，可能随着鱼塘排水进入灌溉渠内，并随着灌溉渠内水体扩散，对灌溉渠内及其周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氯代烃污染、重金属污染，以及对土壤和地下水的pH值产生影响。

（5）地块东侧部分作为街边绿地种植槐树和草坪，防治病虫害过程中喷洒的农药残留于土壤中，随着地下水迁移，可能对调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造成影响。
（6）地块东南侧的天津市焱尔高煤业有限公司主营煤炭仓储销售，目前处于停业状态，目前场地内堆放有少量的废弃煤渣，若干台铲车、运输车辆和小汽车。据调查该公司成立近10年，之前煤场最大使用面积约6000平方米，煤场堆放高度4米，煤场内建有喷洒煤堆的自来水，煤场四周设排水沟及沉淀池，以收集下雨时产生的含煤尘的雨水以及喷洒煤堆后渗流多余的水，并且回收沉淀池中的泥煤。该煤场中的煤在长期堆放的过程中粒径较小的煤碳可能会随雨水渗入土壤或地下水中，随着地下水迁移；煤堆风吹扬尘以及煤炭装卸时产生的粉尘，会通过大气沉降方式迁移至地块内，可能造成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重金属及多芳烃污染。

（7）污水灌溉
根据天津市1978年至1981年污灌区普查结果，按污水来源，划分为南排污河、北排污河和武清宝坻宁河三大灌区。经核实，本地块未利用污水灌溉，属于非污灌区。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本地块内潜在污染物主要为重金属、有机农药、总石油烃、多环芳烃、酞酸脂，以及碱、氯代烃等。重点关注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机农药、总石油烃、多环芳烃及酞酸脂类物质。

综合以上考虑，为确定场地是否存在污染状况，故需开展第二阶段场地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第3章 第二阶段场地污染状况调查

3.1采样点布设情况
3.1.1土壤采样点布设

依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中监测布点的规定，结合第一阶段污染识别结果，根据场地污染状况调查相关结论确定监测点位的布设方法。本次采用系统布点法按80×80m网格进行监测点布置，考虑到场地东南侧焱尔高煤业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污染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在此范围内加密布置了土壤检测点，布点网格约为40×40m，本此场地调查共布设土壤监测点34个。
3.1.2地下水采样点布设

根据前期资料调查与水文地质调查，此次场地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是在水文地质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本次调查在场区布设7个地下水采样点，并建地下水水位监测井（与水文勘查所建监测井共用）。

3.1.3地表水和底泥采样点布设

根据本次调查地块内及临近周边地表水体的分布和连通情况，本次调查在地块内布设2个地表水采样点（DB1、DB2）和2个底泥采样点（BM1、BM2）。

3.2样品采集及分析方法
3.2.1土壤（底泥）样品检测指标及分析方法 
采样调查阶段共采集土壤样品 137 组（含平行样 13 组）和3组底泥样品（包含1组平行样品），送检样品综合考虑了地层结构、污染物的迁移途径和迁移转化规律等因素，全部土壤样品送实验室检测。检测指标为 pH、《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 中 45 种基本项目和表 2 中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及石油烃（C10-C40），具体分析方法详见表 3.2-8 和表 3.2-9。

3.2.2地下水样品检测指标及分析方法

本项目地下水和地表水样品依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等技术导则，结合第一阶段场地污染状况调查信息， 分析测试地下水和地表水样品的检测指标包括pH、重金属（7种，包括：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VOCs、SVOCs、有机农药类及石油烃，具体分析方法详见表3.2-7。

3.2.3 地表水样品检测指标及分析方法 
本项目地表水样品依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 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等技术导则，分析测试地表水样品的检测指标 包括 pH、重金属（8 种，包括：砷、镉、六价铬、铜、铅、锌、汞、镍）、VOCs、 SVOCs、有机农药类及总石油烃，具体分析方法和地下水分析方 法一样。
第4章 风险筛选

4.1 筛选标准

4.1.1土壤

本地块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中小学及幼儿园用地、垃圾处理用地和其他市政基础设施用地，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判别，本地块为第一类用地、敏感用地。因此依据国家和地方现行规范、标准及导则要求，结合天津市区域实际情况，按照地块规划用地，本次初步调查中土壤环境风险筛选选用《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

4.1.2地下水

目前国内尚未正式发布污染场地地下水标准，根据本项目调查地块位于天津市北辰区，该区浅层地下水无饮用功能，且距天津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较远， 故首先选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 类标准，前述标准未列出 的筛选值，依次参考《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 类标准、《美国EPA 区域筛选值》（2018）饮用水标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标准《Screening For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t Sites with Contaminated Soil and Groundwater》非饮用水标准。

4.1.3地表水和底泥

本次初步调查中地表水环境风险筛选选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类标准，前述标准未列出的筛选值，依次参考《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类标准、《美国EPA区域筛选值》（2018）饮用水标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标准《Screening For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t Sites with Contaminated Soil and Groundwater》非饮用水标准。

本次初步调查中底泥污染状况风险筛选选用《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
4.3 筛选结论

4.3.1土壤

经数据分析，场地内土壤重金属、有机物、总石油烃、有机农药类检测指标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详见表4.3-1。

表4.3-1土壤检测结果统计（单位：mg/kg）

	类型
	检测指标
	检出个数
	最大值
	检出率
	筛选值
（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来源
	超标率

（%）

	重金属
	砷(As)
	137
	8.20
	100%
	20
	A
	0

	
	镉(Cd)
	137
	0.13
	100%
	20
	A
	0

	
	铜(Cu)
	137
	25
	100%
	2000
	A
	0

	
	铅(Pb)
	137
	31.5
	100%
	400
	A
	0

	
	汞 (Hg)
	137
	0.077
	100%
	8
	A
	0

	
	镍(Ni)
	137
	64
	100%
	150
	A
	0

	有机物
	（均未检出）

	总石油烃（C10-C40）
	（均未检出）

	有机农药类
	（均未检出）


注：1、A—《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4.3.2地下水
经数据分析，调查地块地下水重金属、有机物、有机农药类指标含量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类标准限值，详见表4.3-2。
	表4.3-2 地下水检测结果统计列表（单位：ug/L）

类型
	分析

指标
	检出

个数
	检出率

（%）
	检出最

大值
	Ⅳ类标准

限值
	限值

来源
	超标率

（%）

	重金属
	镍
	8
	100%
	4.78
	100
	A
	0

	
	铜
	8
	100%
	1.16
	1500
	A
	0

	
	砷
	8
	100%
	5.22
	50
	A
	0

	
	铅
	7
	87.5%
	0.27
	100
	A
	0

	有机物
	（均未检出）

	总石油烃（C10-C40）
	（均未检出）

	有机农药类
	（均未检出）


注：A—《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 类标准。

4.3.3地表水和底泥

（1）地表水

经数据分析，调查地块内地表水重金属、有机物、有机农药类指标含量均未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类标准限值，检测结果未超标，详见表4.3-3。

表4.3-3 地表水检测结果统计列表（单位：ug/L）

	类型
	分析

指标
	检出

个数
	检出率

（%）
	检出最大值
	Ⅳ类标准

限值
	限值

来源
	超标率

（%）

	重金属
	镍
	2
	100%
	2.55
	100
	A
	0

	
	铜
	2
	100%
	3.89
	1500
	A
	0

	
	砷
	2
	100%
	2.59
	50
	A
	0

	有机物
	（均未检出）

	总石油烃（C10-C40）
	（均未检出）

	有机农药类
	（均未检出）


注：A—《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 类标准；

（2）底泥

经数据分析，场地内底泥样品重金属、有机物、总石油烃、有机农药类检测指标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详见表4.3-4。

表4.3-4 底泥检测结果统计（单位：mg/kg）

	类型
	检测指标
	检出个数
	检出最大值
	检出率
	筛选值
（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来源
	超标率

（%）

	重金属
	砷(As)
	3
	9.81
	100%
	20
	A
	0

	
	镉(Cd)
	3
	0.20
	100%
	20
	A
	0

	
	铜(Cu)
	3
	91.00
	100%
	2000
	A
	0

	
	铅(Pb)
	3
	20.80
	100%
	400
	A
	0

	
	汞 (Hg)
	3
	0.089
	100%
	8
	A
	0

	
	镍(Ni)
	3
	87.00
	100%
	150
	A
	0

	有机物
	（均未检出）

	总石油烃（C10-C40）
	（均未检出）

	有机农药类
	（均未检出）


注：1、A—《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5章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对收集到的场地资料和实际情况的调查，以科学的原理为依据，运用专业判断进行的逻辑推论和结果分析。基于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调查范围、调查结果，并结合项目特点等多因素的综合考虑来完成的专业判断：
1、关于本场地及周边土地规划利用情况、历史利用情况、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污染事件等，调查人员除了通过现场踏勘、走访，还进行了相关人员座谈采访，并查询了 Google earth的历史影像图，得到了比较详尽调查资料。

2、根据前期的调查资料，结合场地及周边的历史使用情况、土地变迁情况，全面、准确的进行了潜在污染源及污染物的识别。

3、本次调查过程中，土壤和地下水采样点的布设采用规范的系统布点法，按80×80m的网格进行布置，兼顾了均匀性、全面性和科学性。

4、针对本地块进行水文地质勘查，取得详细的地层资料和水文资料；同时根据水文地质勘查资料对调查方案中预计的采样深度、采样数量进行必要的调整，保证了样品数量在调查地块平面上和深度上的充足性，满足评价要求。

5、样品送达实验室后的分析测试由上海国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完成。该公司各种实验仪器针对土壤和地下水的不同检测指标的检出限均能满足规范要求和本地块评价要求。

6、上海国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有一套内部质控要求，通过对方法空白、实验室控制样、实验室平行样及基质加标样品的检测分析对检测质量进控制。实验室使用方法空白样用以确保实验过程中无污染；使用质控样用以检测仪器状态且保证实验质量；使用平行样用以检测仪器精度且保证数据准确，使用基质加标样及基质加标平行样品用以确保每种物质的回收率达到国家标准。

7、本次调查采样于2019年11月28日开始并于12月3日完成，本次调查过程中在场地内采取了地表水和底泥样品，有利于发现潜在污染物。

综上所述，本报告是针对本阶段调查状况来展开科学的分析、专业的评估和判断，并提出可靠建议的，不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如果评估后场地状况有较大改变时，可能会再次改变污染物的种类、分布情况和浓度等，从而影响本报告在应用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第6章 调查结论及建议
6.1调查结论

天津华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天津市辰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要求，对北辰区大张庄示范镇民安路（居住项目13）地块地块进行了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通过两个阶段的调查工作，详细分析了场地所在区域的潜在污染物种类和来源，并在土壤和地下水监测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场地内的整体污染情况并作出如下结论：

（1）通过资料搜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了解到，调查地块历史上为耕地及小学、煤场，目前本项目调查地块大部分仍作为农业耕地使用，主要种植水稻，地块东南侧的LG南王平中心希望小学已经为空置状态，天津市焱尔高煤业有限公司也已停产。东侧为灌溉渠，渠边经常被种植上大豆、花生和一些蔬菜。
（2）通过资料分析可知，本地块内潜在污染物主要为重金属、有机农药、总石油烃、多环芳烃、酞酸脂，以及碱、氯代烃等。重点关注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机农药、总石油烃、多环芳烃及酞酸脂类物质。
（3）通过资料分析可知，地块周边800m范围内的人类活动造成本地块污染的潜在污染物为总石油烃，镉、砷、铅、钛、钴、镍等重金属，六六六、DDT等有机农药类，苯系物等挥发性有机物、多环芳烃等半挥发性有机物，以及碱、氯代烃、酞酸脂类、pH值等。重点关注污染物包括苯系物、重金属、有机农药、总石油烃及多环芳烃类物质。
（4）第二阶段场地污染状况调查共设置土壤监测点34个，地下水监测井7口，现场共采集137组（含13组现场平行样）土壤样品、9组（含2组现场平行样）地下水样品、2组地表水样品和3个底泥样品（含1组现场平行样），所有样品全部送实验室检测。土壤和底泥检测指标为pH、《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1中45种基本项目和表2中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及总石油烃（C10-C40）；地下水和地表水检测指标包括pH、重金属（7种，包括：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VOCs、SVOCs、有机农药类及总石油烃。
（5）土送检的137个土壤样品pH值范围在7.90-9.11之间，呈弱碱性。送检土壤样品中7种重金属（铜、六价铬、镍、铅、镉、砷、汞）除六价铬以外均有检出。送检的137个土壤样品中，有机物检测指标均未检出。送检的137个土壤样品中，总石油烃(C10-C40)指标均未检出。送检的137个土壤样品中，有机农药类检测指标均未检出。

（6）送检的9组地下水样品pH值范围在7.11-7.45之间，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Ⅳ类标准。送检的地下水样品检测了7种重金属（铜、镍、铅、镉、砷、汞和六价铬）除镍、铜、铅、砷以外均未检出。送检8组地下水样品中，有机物检测指标均未检出。送检9组地下水样品中，总石油烃(C10-C40)指标均未检出。送检8组地下水样品中，有机农药类检测指标均未检出。
（7）送检的2组地块内地表水样品pH值为7.74~7.79，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限值。送检的地表水样品检测了7种重金属（铜、镍、铅、镉、砷、汞和六价铬），除镍、铜、砷以外均未检出；有机物指标均未检出；总石油烃(C10-C40)指标均未检出；有机农药类检测指标均未检出。

送检的3组底泥样品（含1组现场平行样）pH为7.96~8.18，呈弱碱性。送检底泥样品中7种重金属（铜、六价铬、镍、铅、镉、砷、汞）除六价铬以外均有检出；有机物指标均未检出；总石油烃(C10-C40)指标均未检出；有机农药类检测指标未检出。

（8）风险筛选结论

经数据分析，场地内土壤重金属、有机物、总石油烃、有机农药类检测指标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地下水重金属、有机物、有机农药类检测指标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类标准限值，总石油烃（C10-C40）检测指标未超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标准《Screening For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t Sites with Contaminated Soil and Groundwater》非饮用水标准的标准限值（2.5mg/L）；地表水重金属、有机物、有机农药类指标检测指标均未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类标准限值，总石油烃（C10-C40）检测指标为0.24mg/L，参考《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石油类Ⅳ类标准限值为0.50 mg/L，检测结果未超标；底泥重金属、有机物、总石油烃、有机农药类检测指标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
综上所述，北辰区大张庄示范镇民安路（居住项目13）地块地块土壤和地下水pH值、重金属、总石油烃、有机物、有机农药等检测指标均未超过规范标准限值，土壤未受到污染，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均符合未来开发为居住用地的环境质量要求，不需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工作。

6.2建议

（1）本地块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中小学及幼儿园用地、垃圾处理用地和其他市政基础设施用地，地块按照第一类用地相关标准对污染物进行风险筛选，本报告结论只适用于现有用地规划条件，未来若要对本场地土壤进行他用，需根据土壤用途重新调查评估。
（2）本项目是基于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规范对地块开展的污染状况调查、采样监测和风险筛选，并形成调查结论。在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完成和地块开始开发利用期间，甲方单位应做好后期管理措施，避免在此期间地块内产生新的污染。

（3）在地块开发过程中也应注意避免对地块造成污染，并应及时进行跟踪观测。在地块填垫和开挖过程中，需要观察是否有在调查阶段中没有发现的污染，例如地下埋藏物和有明显特殊气味的地方，如果发现需要及时采取措施并通报所在区生态环境部门。

（4）场地管理方应加强对场地的管控，防止发生向该场地内偷排偷倒、堆存垃圾等情况，开发过程中严格控制外来土壤，以免在场地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完成后对场地造成再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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